
附件1：
关于2019年寒假期间学生留宿相关事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寒假期间，学生原则上须离校。确因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教学、科研活动等特殊原因需留校住宿的，须学生本人亲自书面申请（学院留存），学院汇总名单统一向学校审批，学校同意后学生方可在允许的时间段内留宿，并服从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统一安排。申请留校住宿学生必须签订《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假期留校住宿安全承诺书》（见附件1-1，一式3份，学生、学院、公寓中心各留一份）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一、王城、育才校区申请留宿并获批准的学生原则上住自己原来寝室，相应寝室在寒假期间照常供水（自来水）供电，其余学生寝室从1月17日晚起停水停电，并张贴封条。育才第八公寓（高师公寓）因寒假期间设备维护维修，学生不得留宿；因没有空床位，育才、王城校区学生公寓均无法接纳学生跨校区留宿。 

三、雁山校区校园广阔，公寓楼栋分散，假期留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，因此雁山校区学生公寓寒假期间开放部分时段：

1、未申请留宿或申请留宿未获批准的学生须于1月14日下午17：30前离校，相应寝室于1月14日晚～2月23日停电停水，张贴封条；

2、申请留宿并获批准的学生，在1月20日前离校或2月17日～2月23期间提前返校的，可住自己原来的寝室。留宿时段以外的时间，相应寝室停电停水，张贴封条；

3、申请留宿并获批准的学生于1月21日～2月16日期间需要住宿的，由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统一制定住宿方案，指定楼栋集中留宿，请留宿楼栋涉及的相关学院于放假前协助做好腾房等工作。

4、1月28日～2月12日，学生公寓需进行水电设备设施年度检修，原则上不统一安排住宿，建议各学院（部）动员学生回家与家人团聚，欢度春节。

四、请各学院（部）将《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寒假留校住宿学生汇总表》（见附件1-2）纸质版和电子版于2019年1月8日前分别报送公寓管理中心（王城、育才：1606821764@qq.com　雁山校区: 173349878@qq.com）和学工部学生管理科（gxnuxsglk@126.com）。
五、寒假期间暂停热水、饮用水及电量充值，请学院（部）告知留宿的学生于2019年1月12日前预充好入住房间的电量，以便假期正常使用。
六、为安全起见，学生留宿期间，不允许单人单间住宿。寒假离校的同学请将贵重物品带回家，不要留在寝室。2019年2月22日9:00后，所有学生均可返校住宿。
七、请各学院（部）做好留宿学生的教育工作，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校及学生公寓中心相关规定，不能留宿寝室成员外的人员，不得违章使用电器，同时注意保管好自身的贵重物品，外出时锁好门窗，关闭电源开关。

附件1-1：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寒假留校住宿学生申请及安全承诺书
附件1-2：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寒假留校住宿学生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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